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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吉通社区委员会

关于六届区委第五轮巡察整改进展

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5月20日，区委第四巡察组对中共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吉通社区委员会（以下简称“吉通社区党委”）开展了专项巡察。2025年9月9日，区委巡察组向吉通社区党委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党委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周密部署抓整改。
吉通社区党委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及时召开党委专题会议，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研究分析，细化整改措施、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形成书记负总责、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各网格长具体落实的整改工作体系。

（二）压实主体责任，以上率下促落实。
党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牵头督办重点整改事项，定期调度整改进度。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各党支部、网格长对照任务逐项落实，确保整改责任层层传导、落地见效。

（三）聚焦突出问题，从严从实抓整改。
坚持问题导向，细致详实地研究重大事项，严格规范议事决策，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党委议事规则等制度，对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民生项目、重点工作等事项做到深入研究、充分讨论、集体决策。

（四）立足基层实际，健全长效固成果。
结合社区工作特点，在抓好具体问题整改的同时，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进一步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经费使用管理、居民议事协商、党务居务公开等工作，推动整改与基层党建、民生服务、矛盾化解、文明创建等日常工作深度融合，以整改实效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和治理效能。

（五）强化跟踪问效，接受监督提质效。
加强整改全过程自查督查，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主动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及时通报整改进展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把整改成效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大力提升居民获得感、满意度。

二、巡察反馈重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一）聚焦落实基层治理政治责任情况方面。
1.全面完善党建阵地建设。在2处吉祥苑小区宣传栏内安装聚焦党建引领内容的宣传展板，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彻底清理宣传栏上的小广告，并将此处宣传栏纳入重点巡查点，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立即处理，有效提升居民环境维护意识。在民丰小区党群活动中心张贴清理通知，动员居民自行认领堆积杂物，统一处理逾期无人认领的物品，小区公共空间显著改善，居住秩序更加规范。

2.严肃务实深抓理论学习。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纳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学习内容，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常态长效、入脑入心。组织全体党员、工作人员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专题学习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通过集中学习研讨，确保学深悟透。开展专题学习会，锚定“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治理要求，凝聚奋进力量，确保学懂弄通。

（二）聚焦基层治理重点任务落实情况方面。
1.大力推进环境治理。走访宏胜花园小区，明确一楼业主楼体外侧绿地拥有专属使用权限，引导业主规范合理使用绿地，杜绝私搭乱围、杂乱堆积。协调园林部门清理枯死树木，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督促开发商清理小区正门岗亭周边小广告，小区公共环境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三）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情况方面。
扎实改进文风。在各项材料中，总结全面涵盖各项工作任务，依托实际数据客观展示工作实绩，杜绝缺项漏项。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为切实巩固区委第四巡察组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持续提升整改质效，下一步吉通社区党委将聚焦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具体打算如下：

（一）持续深化思想认识，筑牢整改思想根基
吉通社区党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强化党员干部理论武装，将巡察整改工作纳入日常工作重点，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持续提升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抓好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巩固整改工作成效
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和自纠自查，重点排查整改落实是否彻底、措施是否到位、问题是否反弹，动态更新问题整改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核—销号”闭环管理，将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整改成果制度化、常态化，从根本上堵塞漏洞。

（三）强化督导问效力度，压实整改主体责任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压实社区党委整改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源头治理、举一反三，将整改成效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基层党建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做到“整改一项、规范一片、提升一块”，切实把巡察整改成效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推动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31-84662150（工作日9：00-16：30）；邮编：130000。


